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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学院本科生考核评比暂行办法

（2015 年 12 月 23 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，内部试行）

（2023 年 3 月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修订）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奖助学金调整方案》、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综合

考评办法》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手册》的相关规定，为鼓励学生开拓进取、勇

于创新、勤奋学习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方面全面发展，制订社会学院本科生

考核评比暂行办法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根据学生的思想行为表现、专业学习情况、科研情况、学科竞赛情况、

参加社会活动情况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考评，综合考评的结果作为当年度评奖学金、

三好学生和其他先进个人的依据。

（二）本学年度考试不及格、违反校规校纪、造成事故的学生无资格申请奖

学金。

（三）学年起止时间：为考评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时间至新学年第一学期开学

时间，起止时间为秋季学期 9月 1日至次年春季学期的 8月 31 日。

（四）体测成绩合格（免测、缓测需附相关证明）。

二、京师奖学金申请的准入条件

（一）按学校要求，申请一等京师奖学金时，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20%；

申请二等京师奖学金时，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45%；申请京师三等奖学金

时，学年学习成绩排名在专业前 65%。如当年学校要求有调整，以学校调整一等、

二等、三等京师奖学金标准为准。

（二）申请专业一等、二等、三等京师奖学金时，要求所有课程成绩均合格。

（三）转出我院的学生在评奖学金时，学科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必须至

少修满 5门，否则不予参评；转入我院的学生不参评上一学年奖学金，从下一学

年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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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境外交流交换超过两学期（含两学期），本学年内，在境外修读课程

兑换成国内本学科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须至少修满 5门，否则不予参评。

三、京师奖学金学业成绩的换算办法

（一）在评京师奖学金时，按照平均学分绩进行学业成绩排名。即，学业成

绩（平均学分绩）=∑（通识教育课程的必修课成绩×学分+专业教育课程成绩×

学分）⁄∑学分。该项成绩由教务系统提供。

（二）算入成绩的课程包括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必修课、学科专业必修课和

专业选修课，不包括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的选修课、二学位课程、校际选修课。

（三）免修课程的成绩按照申请免修时的考试成绩为准。

（四）重修课程的成绩不算入本学年评京师奖学金的成绩。

四、考核评比的程序

（一）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学生人数将名额分配给各班，班主任组织

班委对本班同学进行综合考评并排名。

（二）班主任将每位同学的综合考评情况告知本人。

（三）学院在班级、学院对各类获奖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三天。

（四）公示完毕后，班主任、班委组织符合条件的同学填写北京师范大学各

类奖学金申请表并签字确认。

（五）学院考核评比工作小组将各类奖学金申请表进行审核、调整、备案并

上报学校。

五、综合考评成绩计算办法

（一）百分制。公式如下：

综合考评成绩（100 分）=学业成绩换算分（90 分）+科研创新加分（6分）

+社会服务加分（4分）

其中：学业成绩换算分按本专业进行学业成绩排名和分值换算；本专业排名

第一的，学业综合成绩标准分为 90 分，本专业其他人员的标准分依据其实际学

业成绩分数与排名第一的成绩的差距进行换算，换算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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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业成绩换算分=90×
本人所在专业的实际学业成绩（学分绩平均成绩）

本专业排名第一的学业成绩（学分绩平均成绩）

（二）科研创新加分和社会服务加分具体办法见《社会学院本科生奖学金加

分细则》。该细则由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在奖学金评定前根据学校、学院具体

情况，在广泛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微调，并提前公布。

六、本办法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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